
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【美術競賽】實施辦法 
壹、宗旨：為鼓勵本校學生美術創作表現，增進審美能力，提昇校園文藝氣息。 

貳、依據：依本校藝能科教學研究會辦理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  

肆、競賽說明： 

一、分 1.西畫 2.水墨 3.書法 4.版畫 5.漫畫 6.平面設計。  

二、徵件類作品規定與參賽時程： 

  作品規格 創作主題與內容須知 

1 西畫 對 K~全 K (彩色) 水彩為主，油畫亦可最大不超過 10~50 號。 

2 水墨 全 K 直幅 作品可落款，但不可書寫校名。 

3 書法 全 K 直幅 作品需落款，但不可書寫校名。採用素色宣紙。 

4 漫畫 4K (單格主題演繹插畫) 
作品以單幅繪畫為主要表達方式。 

使用電腦繪圖尺寸為 52cm×39cm，300dpi。 

5 版畫 
對K(單板或拼板) 版畫作品須 (1)親自

構圖(2)親自製版 (3)親自印刷。 

作品正面一律簽名（簽名一律簽在作品上），並寫上張數編

號及畫題。 

6 
平面

設計 
對 K~全 K(符合設計呈現之作品) 

須有明確的主題、且具有功能性與目的性。 

使用電腦繪圖，尺寸為，54.6cm×78.7cm 以上，300dpi。 

 1.請各班學藝股長宣布張貼簡章於班級公佈欄。 

 2.學校提供一般畫紙，請同學與美術老師討論並領取紙張，亦可自行採用其他畫紙。 

 3.於 5/23 (五) 12:00~12:50 於【教務處】繳交作品並同時繳交作品說明單【附表一】。 

三、競賽工作時程： 

 時間 事項 參與 工作項目 地點 

1 3/17(一) 發到各班美術競賽簡章  學藝股長宣達 
請向全班宣達比賽辦法及張

貼於班級公佈欄 
各班 

3  與美術老師約時間 草稿指導與領紙  參賽同學帶作品 指導作品 美術教室 1.2 

4  5/23 (五) 12:00~13:00 比賽收件  參賽同學 繳交作品與作品說明單 教務處 

5 5/26(一) 評選  美術老師 獲獎造冊 美術教室 1.2 

6 5/27(二) 得獎公告  美術老師 
1.得獎公告 

2.通知所有同學 5/28退件 
學校網站公告 

7  5/27(二)12:05~13:00 
未得獎退件 

與得獎指導 
 參賽同學 退件與再修改 教務處 

四、競賽規則與創作說明如下： 

  （一） 各類參賽作品，須為參賽者獨立製作之創新作品，如為合作製作或經他人代

手、抄襲等，經查屬實，除取消資格外，並記警告處分，並公告之。 

  （二） 競賽優秀作品經核可後，長久展示於校區及辦公場所，標示創作者列入學校 

         永久典藏作品，永久典藏之作品依典藏辦法規定獎勵之。 

五、獎勵：各類競賽設置獎項，因件數不足或水準不足時，評審決定可以從缺論。 

    (一)第一名 1 名，頒發獎狀，嘉獎兩次。 

    (二)第二名 2 名，頒發獎狀，嘉獎一次。 

 (三)第三名 3 名，頒發獎狀，嘉獎一次。 

       (四)佳  作數名，頒發獎狀。 

伍、本計畫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【附表一】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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